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迪庆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共安全

事件处置预案
   为规范安全生产事故的应急管理和应急响应程序，及时有效地实施应急救援工作，最大程度地减少人员伤亡、财产损失，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突发事件应急法》等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，特制定本预案。
    一、适用范围、工作原则
    适用范围：本预案适用于县域内发生的各类安全生产事故的救援。
    工作原则：坚持“以人为本”的理念和“安全第一，预防为主”、“预防为主、科学防控、依法治理、促进健康”的方针，贯彻“统一领导、分级负责、条块结合、以块为主、单位自救、社会救援、整合资源、平战结合”的原则。
    二、组织机构及职责
    1、组织机构
    为了有效组织领导和处置安全生产事故，人社局成立安全事故应急处置领导小组，协调指挥安全生产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。 
     组  长：和建国（局党组书记、局长） 

副组长：周  瑜（副局长）

        汪  林（副局长）

    成  员：各科室、局、中心主要负责人

   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由汪学担任办公室主任，负责日常工作。 

2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领导小组主要职责 
    （1）组织实施人社局安全生产事故的应急救援方案； 
    （2）配合各部门、各单位救援安全生产事故；  
    （3) 准备救援物资；
    （4）负责事故发生后伤亡人员亲属安抚、慰问工作；
    （5）组织开展生产自救、重建家园的现场指导工作；  
    （6）完成州委、州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    三、预防、预测、预警
    开展经常性安全检查，及时发现问题，排除隐患，防止安全事故和突发事件的发生；对安全管理人员、专业人员进行培训，不断提高安全工作水平和防范突发事件能力。
    相关科室要定期收集安全工作、突发事件信息、隐患情况和分布区域，乡镇保障所要定期汇报安全生产情况，监督检查职责范围内的防火、防盗等安全生产工作， 对事故、突发事件等级进行科学评估。
    四、事故及突发事件的应急响应
    1、报告事故
    突发事件发生后，发生股室必须立即报告办公室，并由办公室逐级上报。
    2、方式与内容
    初报可利用电话直接报告，内容包括：事故、突发事件单位、联系人、联系电话、事故及突发事件发生地点、时间、类别、损失及概况。
     续报可通过网络或书面报告，报告确切数据、事故突发事件原因、进展情况、采取的措施等基本情况。
    结果报告。在事故、突发事件调查处理结束后，由负责调查处理的股室及基层单位形成事故调查报告，经局审核后上报。
    超出本级应急处置能力时，应及时请求上级事故及突发事件应急指挥机构，启动上级应急预案。
    3、应急决策
    县人社局接到事故、突发事件报告后，根据事故、突发事件的性质、类别、危害程度、范围、可控情况等，提出具体意见，通知事故、突发事件发生单位，综合事发地建议，做出决定。责成相关股室、基层单位采取相应应急措施，指导援救工作；调集应急抢险专业队和抢险救援物质；发生安全事故、突发事件后，应急指挥部负责人要立即赶赴事发地，进行现场指挥。超出本级应急处理能力时，报上级应急处理机构，请求启动上一级应急预案。
    五、预案启动
    应急预案启动后，应急指挥部要立即组织相关股室、有关单位按照预案要求，部署各项行动方案，组织人员进入岗位，做好应急处置的各项工作。
    应急联动。现场指挥部各工作组应按照职责分工，各司其职，协同作战，全力以赴做好应急处置工作。

   隐患处置组由相关业务股室人员组成，负责查明事故、突发事件性质、类别、影响范围，查明存在的其它危害，消除隐患。
     联络协调组由办公室负责，做好现场指挥部各项指令的传达，日常事务协调等工作。
    后勤保障组由办公室、各基层单位组成，负责救援物资和事故应急期间全体参加人员的后勤保障工作。
    六、应急处置
    事故发生后，在应急指挥部的指挥下，各组联动，协同作战，全力投入到抢险救灾工作中，把损失降到最低水平。
    七、应急终止
    应急指挥部，根据现场救援情况和事故及突发事件调查组的意见，事故现场隐患得到妥善处理，突发险情得到根本消除，经指挥部确认，可以撤回救援人员。
    八、保障措施
    1、加强安全技术培训和各项专业培训，提高全体工作人员的安全防范意识，增强防控突发事件能力。开展安全教育培训，安排好安全生产和各类突发事件预测预报工作。
    2、定期开展安全检查，消除事故隐患。加大对安全工作的投入，确保不发生各类安全事故。建立健全预测预报点，形成监测网络和体系，及时、科学、准确地发布信息。
    九、适用范围
    本预案适用于局机关、基层单位安全生产工作。
    各基层单位要加强对安全生产和各项业务工作的组织领导，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；严格监测、防控突发事件。要按本预案要求，成立安全事故、突发事件等应急事件组织领导机构，分门别类，配齐配全人员，落实责任，遇有安全事故和突发事件，确保行动迅速、有条不紊、处置果断、措施得当、效果良好，切实把事故及灾害程度降到最低水平。











